
单次法律咨询服务协议

协议编号：

甲方： 身份证号：

电话： 地址：

乙方：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

因甲方有法律问题需乙方指派律师 (下称“乙方律师”) 到甲方所在地进行

当面咨询，遂根据《民法典》、《律师法》等有关法律之规定签订本协议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3号万达广场10号楼1706

服务监督电话：010-58203165

。

第一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甲方权利：向乙方律师进行陈述、提问、征询法律建议；

甲方义务：向乙方律师如实陈述案情、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据材料供乙方律师

查阅等；按照本协议向乙方支付相关费用；甲方不得因乙方律师所解答的问题或

陈述的观点不利于自身而误会、甚至责难乙方律师。

第二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(咨询服务的定义及内容)

1、壹次实地考察、听取咨询人的陈述、核实现有案件材料等；

2、根据上述工作为咨询人解答法律疑惑，提供解决问题法律建议；

3、本次咨询不包含参加诉讼、文书写作、与对方沟通谈判等办案工作。

第三条 出差工作费用

甲方向乙方对公账户支付总计¥ 元(人民币)，上述费用已包含乙

方出差工作所有费用，包括交通费、住宿费、餐费、咨询费等，乙方为甲方开具

正规发票。

第四条 协议的终止

现场咨询完成本合同即终止，甲方不得要求乙方为其再次提供现场咨询服务。

第五条 本合同争议解决

双方友好协商；协商不成，任何一方有权向北京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
甲方： 乙方：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

签约日期：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： 年 月 日


